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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5 

| 

18：00 
師長入席暨參與學生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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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 
會議開始，師長、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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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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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課指組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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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學生會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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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學生議會補選 

19：3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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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業務報告 
 

一、社團行事曆已改用 google 行事曆的方式呈現，請各社團隨時至課指組網站上確認各項資

訊 https://reurl.cc/2ZYaV4。 

 

二、事務性經費核銷收件截止日為 111年 10月 28日，認可 111年 8月 29日至 10月 27日之

憑證，請社團盡早送件核銷以保留退件及補件時間。 

三、專案性經費及專業服務學習經費申請、核銷注意事項： 

（一）請於每月所訂定之收件截止日前（參閱社團行事曆）提出下個月之活動申請簽呈至

學生會，逾時皆不受理。 

（二）申請前請先參閱課指組網站上的相關資料，並且記得於〔活動經費預算表〕上載明

欲受補助之項目。 

（三）為配合主計室年度決算，請儘量避開 12 月份辦理需專案性經費及專業服務學習補助

之活動，本年度最終核銷截止日為 111年 12月 8日。 

（四）受補助之社團及系學會，請於活動後兩週內繳交成果報告書及相關核銷單據。 

四、請各社團於 10月 21日前繳交社團概況表，表單請至課指組網站〔下載專區〕下載，填

寫完後請將表單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 yueh9834@mail.ntcu.edu.tw。 

五、更換社團指導老師之社團，請備妥「社團變動指導老師簽呈」、「社團指

導老師推薦書」、「學歷及經歷影本」，其相關表件已上傳至 NTCU 111 學

年度社團二頭版或至課指組下載專區-學生社團專區下載，請於 111 年 9

月 30 日(五)17:30 前交至學務處課指組廖予綸老師(04-22183156)。另有

關社團指導老師相關規定，請參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申請組織社

團要點」或至課指組網站-法令規章處下載。 

※繳交簽呈的同時請記得領取『查閱性平同意書』並轉交給指導老師簽名，待指導老師

簽完名後請立即繳回課指組。 

六、社團日誌請確實填寫、並由指導老師親自簽名，勿魚目混珠，第一階段收件截止日期為

11 月 7 日(9/12-11/4 務必繳滿 5 小時)；第二階段收件截止日期為 112 年 1 月 9 日(11/14-

1/7 務必繳滿 5 小時)，敬請按時繳交，避免影響社團指導老師鐘點費發放。 

七、自 105 學年度起，各社團如需至校外參與演出、表演、比賽等，請由指導老師或教練陪

同參加；申請公假程序時，務必主動告知所屬輔導老師是否已有師長陪同並辦妥保險相

關事宜，若需住宿請提供合法住宿業者資料；若無師長陪同或未辦妥保險及未提供合法

住宿資料者，歉難給予公假。 

八、有關社團及系學會辦理集訓、迎新、送舊、成果發表等活動，請配合教育部之規定，留

意文字內容、口語表達及肢體動作等，以維護性別平等權益。活動期間亦請尊重參與者

的主觀感受，維護其學習權、受教權、身體自主權、人格發展權及人身安全，避免性別

偏見或性別歧視及為求好玩、刺激卻違反性別平等意識的活動內容。 

九、歡迎對智慧財產權有興趣的社團及系學會辦理相關講座，可參考本校國研處-智慧財產權

保護專區或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十、本校自 109學年度起實行新制服務學習，鼓勵社團、班級或 10人以上服務學習任務編組

https://reurl.cc/2ZYaV4。
mailto:yueh9834@mail.nt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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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依實際需要與專長，（每月經費申請收件截止日請參考 111-1社團行事曆）前提出

計畫案至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申請。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學生申請專業服務

學習補助要點」，相關資訊及檔案可於課指組法令規章-服務學習、下載專區-服務學習專

區下載。 

十一、 依據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1 日函為提醒青年個人從事校外志願服務活動時，應注意安全

及遵守相關規範，特訂定「青年從事校外志願服務活動注意事項」(如附件)，請社團務必

配合辦理。 

十二、 112 年校內社團評鑑會將各社團參與會議的出席率及其他平時表現，如：活動經費申

請及核銷是否依時間辦理、社團概況表是否依時間繳交、各項需課指組蓋章之文件是否

提前完成，配合學校辦理各項活動參與情形、借用課指組場地是否按時歸還鑰匙及復原

場地、借用器材是否愛惜使用並準時歸還、社團空間整潔…等，納入評鑑分數中，再請

各社團留意。課指組所管理之場地已改為線上申請借用，請有需要借用的社團及系學會

至課指組網站填寫借用表單，借用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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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青年從事校外志願服務活動注意事項 

 發布日期 104年 10月 01日 

為提醒青年個人在從事校外志願服務活動時，注意安全及遵守相關規範，特就活動應注

意事項提供參考，並設計檢核表提供自我檢核。 

一、服務活動前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主辦單位為依法設立登記之團體或組織。 

（二）主辦單位規劃之活動具公益性。 

（三）主辦單位過去活動績效良好。 

（四）主辦單位蒐集個人資料時，簽署授權同意書。 

（五）主辦單位辦理活動全程醫療及意外保險(含交通往返行程時間)。 

（六）主辦單位如補助交通費、誤餐費及特殊保險費，依法得具領。 

（七）服務內容符合個人時間、專長與能力。 

（八）往返服務地點交通方式為最適合及安全，並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為 

      優先。 

（九）參與主辦單位所辦理之行前講習或教育訓練活動。 

（十）確定參加後，主動通知家人或學校相關人員。 

（十一）未成年人配合主辦單位要求，提供家長同意書。 

（十二）遇有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及緊急事故，主動聯繫主辦單位，確認 

        活動之進行情形。 

二、服務活動期間，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遵守主辦單位之規範進行服務。 

（二）依服務內容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進行。 

（三）提供服務時，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四）服務中取得或獲知之訊息或個人資料，保守秘密。 

（五）對主辦單位不當或違反法令之要求，予以拒絕。 

（六）攜帶健保卡及個人必要之醫藥用品。 

（七）服務過程中遇有身體不適或急難之需，應立即告知主辦單位，並請 

      主辦單位提供必要之協助。 

（八）服務過程中遇有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及緊急事故，主動聯繫主辦單 

      位暫停參與服務。 

三、從事志願服務活動前請進行自我檢核，檢核事項如附表。 

四、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悉依志願服務法規定。 

  



  4 

  



  5 

  



  6 

學生會各部通告事項與附件 

壹、 秘書部 

 
一、 業務介紹 

1.  處理學生會值班業務事項(包含器材租借、場地租借、海報張貼、社團活動日誌及簽呈簽

收等)。 

2.  遞送各社團、系會之簽呈與社團日誌至課外活動指導組審核，於審核後取回放至樂群樓

一樓學生會值班室，並發文至社團、系會二頭版通知各單位領回，學期結束前若無取

回，則學生會將自行處理。 

3.  至課外活動指導組或收發室領取各社團之信件，放至樂群樓一樓學生會值班室，並通知

該社團，自本會通知社團起一個月內須來取回，若無取回學生會將自行處理。 

4.  架設常設性社團系會宣傳表單，於每月第 25日截止下個月之各社團及系會活動宣傳，並

將社團宣傳之活動合併於每月行事曆進行宣傳。 

「社團系會宣傳表單」 

 

二、 服務項目 

1.  協助學生會各項業務辦理，並掌握各部門業務進度，擔任部門間的橋樑，使資訊流通。 

2.  雲端資料的建置，留存歷年資料以供參考。 

3.  加強學生會成員值班業務能力，提升處理業務時的流暢度和正確率。 

4.  與企劃部宣傳組聯合製作每月行事曆。 

 

三、接洽與聯繫之負責人 

部長：張亦恩 

系別：資工二甲 

手機：0935-715862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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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關部 
一、 業務介紹 

1. 對內聯絡師長、系學會與社團，包含各個活動的宣傳及邀請函發放。  

2. 對外聯絡廠商、洽談合約、與其他友校的學生會交流。 

 

二、 服務項目 

1. 特約商店之業務。 

2. 贊助商之業務。 

3. 經營與系會長、社團長的交流平台。  

4. 主辦期初、末社團長大會。 

 

三、 未來展望 

1. 成功建立學生會與師長、系學會、各性質社團更緊密的連結，促進學生會與社團、系

會等各團體的交流。 

2. 為中教大學生謀取更多福利，積極與校外廠商，公司聯繫，以提高學生之相關福利。 

3. 協助各社團進行社團空間分配，以利社團空間有效的利用，期待空間的重新分配為社

團發展帶來更多的幫助。 

4. 本次巧克力傳情活動與系會聯合辦理，希望藉此活動提升與系會及同學之間的凝聚力

並增加校園活動之色彩。 

 

四、 接洽與聯繫之負責人 

部長：廖柏凱 

系別：英語二甲 

手機：0963-175856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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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權部 
一、 業務介紹 

1. 製作並統計常設性回饋表單。 

2. 學生申訴案件處理。 

3. 關心學生權益。 

4. 增進校園學權意識。 

 

二、 服務項目 

1. 製作並協助學生權益相關表單。 

「學生意見申訴表單」 

2. 學生申訴案件處理。 

3. 關心學生權益。 

4. 增進校園學權意識。 

5. 持續關心畢審系統、宿舍設施等各項議題 

 

三、 未來展望 

1. 宿舍宵禁。 

2. 校網更新。 

3. 校內無障礙設施設立。 

4. 社團空間。 

 

四、 接洽與聯繫之負責人 

部長：湛閔任 

系級：特教二甲 

電話：0965-437248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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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企劃部 
一、 業務介紹 

1. 負責籌劃與執行各式校內活動、承辦校方委託活動。 

2. 各項校外團體委託活動之企劃、協調和執行。 

3. 透過社群軟體，為活動及學生相關事務進行宣傳。 

 

二、 服務項目 

1. 社團博覽會暨新生之夜(09/06)。 

2. 校慶系列活動(12/09舉辦)。 

3. ILooK青春影展(預計 12/14舉辦)。 

 

三、 接洽與聯繫之負責人 

部長：陳瑋婕 

系別：英語二甲 

手機：0976-680411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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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總務部 
一、 業務介紹 

1. 提供器材及場地借用之相關服務。 

2. 處理各系所及各社團向學生會申請的經費補助，如：活動簽呈。紀錄、控管會內的各

項支出，如：製作每月及每個活動的報表。 

3. 控管各單位向學生會所借用的器材狀況，如：歸還時是否損毀及其後續修繕處理、老

舊器材報廢。 

4. 製作及開立期初及期末的預算和決算表。 

 

二、 服務項目 

1. 新增借用器材之項目。 

2. 協助課指組審核各學期初事務性經費申請表。 

3. PA借用切結書、音響暨線材組設備使用租借切結書：為使各借用團體能順利使用較昂

貴的音響設備，因此規定必須以時薪聘請器材長使用 PA組，以及損壞賠償責任歸屬的

確認。 

4. 提供器材及場地借用：提供一個便利管道供借用，須於一天前向學生會填單申請（借

用音響、PA組、星夢谷例外）。借用音響須於三天前申請，借用 PA組、星夢谷須於

一週前申請，使用星夢谷三天前須先向器材長聯絡時間以開啟電源，PA組也須三天前

向器材長聯絡確定活動流程。 

5. 處理各系所及各社團向學生會申請的經費補助：提供各系所及社團為舉辦活動或展演

而申請的活動經費補助。主辦單位需於活動之企劃書、海報及相關文案中掛上協辦單

位名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第十八屆學生會」，以增加學生會曝光之機率，達成雙方

互惠。若活動後發現該單位並無確實註記學生會為協辦，則將減少該單位決議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 

6. 使用器材、場地的線上表單：為提倡環保節省紙張使用，使用線上表單。 

7. 器材損毀、遺失：皆以恢復原狀之原則辦理，賠償之金額經由雙方協調後決議。 

 

三、 未來展望 

1. 增修租借器材之項目。 

2. 控管各單位向學生會所借的器材的狀況。 

3. 處理各系以及各社團所向學生會申請的經費補助。 

4. 提供器材及場地租借。 

5. 學生會費之補繳及退費。 

6. 協助課指組審核各學期初的事務性經費申請表。 

7. 紀錄、控管會內的各項支出。 

8. 訂定更明確的經費申請規則、核銷辦法。 

 

四、 接洽與聯繫之負責人 

部長：曾筱雯                            器材長：何振元 

系級：教育二甲                          系級：科教二甲 

電話：0967-240103                       電話：0968-651821 

FB：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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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場地借用辦法 

111.03.03 學生會第二次例行幹部會議通過 

 

一、 可向學生會借用之場地為星夢谷和樂群樓會議室。 

二、會議室及星夢谷於借用時間前 30天內開放借用，有關借用時間的其他規定請參

照第 3、第 4項規則。 

三、會議室請於一天以前進行借用，當天借用將罰金 50元。 

四、借用星夢谷須於一週前至學生會值班室填單申請，若需要用到燈、電則須於三天

前另向器材長聯絡時間開燈、電。 

五、單一單位每個月最多借用同場地 3次。 

六、平日借用會議室者，須於值班時間至學生會值班室辦理開門，若借用時間非平日

值班時間可辦理者，須提前一天於值班時間至學生會值班室領取鑰匙，使用完畢

後請將會議室門反鎖，若無反鎖者警告一次。 

七、假日借用會議室者，須於值班時間至學生會值班室領取鑰匙並押證件及 50元押

金，使用後完畢將門反鎖，並請於隔次值班時間至學生會值班室歸還鑰匙，逾期

一個值班時段則加收 50元罰金且會累計。若鑰匙遺失或未歸還則罰 50元罰金並

警告一次。 

八、若場地歸還狀況髒亂，學生會將聯絡進行場地清理並警告一次。若拒絕清理場

地，則警告三次。 

九、學期警告累計達四次，或單月累積達三次，該單位該學期不得再申請場地。 

十、警告次數達三次的單位將會公布於中教大啾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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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器材租借辦法 

111.1.12 學生會第十七次例行幹部會議通過 

一、 一般器材於當天才借用將收罰金 50元，追加借用亦在此範圍內。 

二、音響器材借用請於活動前三天進行申請，並聯絡器材長，否則不得借用。 

三、PA組借用請於一週前提出，須以時薪聘請器材長使用，並且於活動前三天連絡器材長

確定活動流程，否則不得借用。 

四、器材領取時需押可證明身分之證件（會員卡、借書證、健身房證件等不符規定）及押

金，押金部分一般器材 100元，音響器材（含投影機、布幕）500元，PA組 1000元。 

五、音響與 PA組的借用必須獲得學生會器材長允許，PA組另須獲得學生會會長允許。 

六、領取器材時請持器材借用單存根聯至學生會值班室辦理，借出狀況以學生會留存聯為

準。 

七、借用器材後若須追加請額外填寫器材借用單（不可當天補借否則加收 50元罰金），領

取器材時不需額外押金。 

八、借用音響及 PA組須簽寫切結書。 

九、器材在出借後至歸還結束前，如有損壞，學生會有權要求照價賠償。 

十、器材如未準時歸還將扣押押金，逾期一個值班時段會加收 50元罰金且會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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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屆學生會可供外借之器材清單 
 

111.08.13 學生會第一次例行幹部會議通過 

物品 數量 物品 數量 

會議桌 11 推車 3 

海灘傘 10 有線麥克風 3 

地燈 6 無線麥克風 2 

延長線(排) 3 喇叭擴大器附無線麥克風*2 4 

延長線(筒) 6 大聲公 1 

動力線(長) 1 喇叭架 6 

動力線(中) 4 麥克風架 3 

動力線(短) 2 旗座組 10 

A字椅 20 投影機 1 

PA組 1 投影機布幕 1 

圈票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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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與系會申請專案性經費補助要點 

111.09.14學生會第二次例行幹部會議通過 

一、 須於活動前一個月的 13號前向學生會提出申請。 

二、 須參加每學期期初、期末之社團長大會，並於學期初繳交活動行事曆。 

三、 提出活動申請時，至少須符合以下其中一項條件： 

1. 該活動為該系、該社團常年舉辦且具特色者。 

2. 該活動為全校性參與之大型活動。 

3. 該活動為校際之大型活動。 

4. 其餘經學生會幹部會議討論後，認定應予以補助之活動。 

5. 提出經費申請的活動主辦方不可為學校單位（例如：校慶運動會）。 

四、 提出經費申請的活動主辦方不可為學校單位（例如：校慶運動會）。 

五、 提出活動經費補助申請時，須繳交以下資料： 

1. 提出活動經費補助之簽呈 

2. 活動企劃書 

3. 經費預算表 

4. 經費來源概況 (申請其他單位經費補助須附上確切金額) 

5. 所欲申請之金額 

6. 該單位郵局帳戶影本 

六、 經費申請金額之範圍如下： 

1. 活動為全校性規模以下者，申請金額原則上不得逾五千元。 

2. 活動為校際以上規模者，申請金額原則上不得逾八千元。 

3. 活動具特殊理由且經學生會幹部會議同意，或與學生會共同主辦之活動，申請金額

不得逾一萬。 

七、 為達雙方互惠效益，因此在給予社團系會補助經費同時，申請單位須於活動之企劃書、

海報及相關文案中掛上協辦單位名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第十八屆學生會」。若經學生

會查實並未遵照此規定，則將減少該單位決議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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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與系會申請專案性經費之相關規則 

110.11.10學生會第八次例行幹部會議通過 

一、不可申請經費之項目： 

1. 人事費：音控、講師… 

2. 餐費。 

3. 布類：帆布、不織布、毛巾… 

4. 危險物品：火柴、打火機… 

5. 現金作為獎品之金錢。 

6. 交通費、保險費。 

7. 球類。 

8. 藥品、化妝品（有個人使用疑慮之物品）。 

二、其他注意事項： 

1. 申請經費需於活動前一個月的 13號前至學生會提出簽呈申請。 

2. 若與廠商合作，必須附上廠商報價單。 

3. 活動結束後兩週內，需將成果報告書、請購單、發票一併附上交至學生會，其中

發票必須要有學校統編 52009903。 

4. 由於配給社團及系會的活動經費有限，欲申請之經費與學生會審核後所配給的額

度不一定相同。 

5. 經費將於活動後以匯款方式匯入該單位郵局帳戶，請該單位負責人多加留意。 

6. 請欲向學生會申請活動經費補助之社團及系會，送件前參考以上申請注意事項，

避免申請時被退回，造成雙方作業上時間的延宕，感謝各位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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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事務性經費之相關規則 

108.05.13 學生會第二十七次例行幹部會議通過 

一、繳交方式：將相關資料以「 WORD 」檔案格式寄送至學生會信箱，其餘方式一律不受

理。 

二、繳交期限：非於以下規定期間繳交之資料一律不受理。 

第一學期：7/5 00:00～7/31 23:59。 

第二學期：寒假開始後的第三週週五的 23：59截止收件。 

三、事務性經費分配規則： 

1. 單一社團事務性經費最高以一萬元為上限，超出上述額度者以一萬元進行計算。 

2. 每種性質的社團在經費分配上的比例需以公平為原則，避免單一性質社團占去過多

資源。 

3. 參考上學期各社團的社團日誌繳交情況，以及本學期行事曆等資料作為分配依據。 

4. 會議中每次進行分配時的喊價，以減額為主，且以一百元為單位。 

5. 最終各社團在會議中審定的額度，不可超過預算表中申請的金額。 

四、注意事項： 

1. 繳交與否以學生會信箱是否收到信件且有回覆為準，遲交與否以學生會信箱收到信

件的時間為準。 

2. 繳交期限截止後學生會總務部會進行資料的初步審查，若資料有缺漏，則社團須在

一週內修改完成，否則以遲交論處，一律不受理。 

3. 請各社團繳交資料時統一檔案名稱，格式：110-1或 2+社團名+事務性經費預算表/

行事曆/講師簡歷內容須包含預算表、行事曆（請分成兩個檔案），如果有需要申請

講師演講費（非社團指導老師）則需再附上講師簡歷（獨立成一個檔案），需填寫

講師本名，不得為藝名，且一學期至多兩場（校內講師 800元、校外講師 1500

元）。 

4. 為確保社團權益，請各社團記得確認繳交（含修改）完成且收到學生會回覆，如逾

時則一律不受理。 

五、不可核銷之項目： 

1. 人事費：講師費以外不予核銷。 

2. 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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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場地費。 

4. 保險費：如需申請，需另上傳專案性經費簽呈。 

5. 伙食費。 

6. 球類。 

7. 布類：帆布、毛巾、不織布……。 

8. 藥品、化妝品。 

9. 醫藥箱：可向衛保組借用。 

10. 危險物品：火柴、打火機……。 

11. 作為獎品使用之金錢。 

12. 樂器消耗品：單筆金額過大，需另上傳專案性經費簽呈。 

13. 可向圖書館借閱之書籍。 

14. 可向課指組借用之物品：名片吊牌、麥克風、掃把畚箕……。 

15. 可向體育室借用之物品：記分板、標誌竿、刮水器……。 

16. 烤箱、延長線、螢光棒、姓名貼、茶杯、地板黏把、塑膠袋、垃圾袋、影印卡。 

17. 若為可使用 2年以上之物品，需列學校財產，損壞須照價賠償，建議自行購買，不

建議核銷（如：層架、櫃子、小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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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呈範本 

對課指組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簽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於 

 

____________________社團 

主旨： 

說明： 

 

 

 

 

 

 

 

    社團長( 社長/會長簽名 )  敬呈 

社團指導老師：  

學生會會長：  

社團輔導老師：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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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生會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簽    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於 

 

____________________社團 

主旨： 

說明： 

 

 

 

 

 

 

 

    社團長( 社長/會長簽名 )  敬呈 

社團指導老師：  

學生會活動長：  

學生會總務長： 

學生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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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性經費簽呈範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簽 ____年____月____日         於___________________社團 

 

主旨： 有關本社辦理「OOOOO」活動，擬向學務處課指組申請專案性經費補助

共       元，簽請核示。 

說明：  

一、 活動主旨： 

二、 活動時間： 

三、 活動地點： 

四、 活動對象： 

五、 活動經費：總計       

元，       元為自籌，      元由學務處課指組補助。 

六、 檢附活動計畫書及經費預算表乙份。 

七、 活動聯絡人：班級 OOO，電話：OOOO，電子郵件：OOOO 

社團長(   社團長親筆簽名    )   敬呈 

社團指導老師  ： 

學生會會長    ： 

社團輔導老師  ： 

 

課外活動組組長： 

學務長        ： 

溫馨提醒： 

如需借用校內場地，可一併附上「場地借

用表」及「冷氣空調及照明使用申請

單」。 

 

＃校外活動請記得活動一週前至軍訓室填

寫校外活動申請單。 

主旨:請簡單重點敘述 

說明:搭配主旨做詳細敘述 

計劃書內容請務必包含(活動宗旨/活動時間/活 

動地點/參加人員名單&人數/活動預算表、活動 

預期效益/活動聯絡人&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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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帳戶變更申請簽呈範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簽_○_年_○_月_○_日         於__○○__社團 

主旨： 有關變更本社團經費專用帳戶，簽請核示。 

說明：  

 一、因本社團交接，需變更帳戶以利本社團永續經費保管及運用。 

  二、負責人： ○○○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A12345**** (填寫前六碼即可) 

財務負責人： ○○○   聯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B54321**** (填寫前六碼即可) 

社團長(       親筆簽名             )   敬呈 

 

社團指導老師  ： 

學生會會長    ： 

社團輔導老師  ： 

課外活動組組長： 

學務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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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案性經費補助之預算表格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社 

○○活動經費預算表 
項目 細項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總計 備註 

        

        

        

        

        

        

        

        

        

        

        

自籌金額 
  

擬向學生會申請補助金額 
  

擬向課指組申請補助金額 
  

預估總活動支出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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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張貼表單 

 

 

公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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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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